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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教育研究院 函
地址：237201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號
聯絡人：李沛恩
聯絡電話：02-7740-7154
傳真：02-7740-7138
電子信箱：peienliwork@mail.naer.edu.
tw

受文者：國立中山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教研原字第11525002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第3場次活動計畫書1份 (A09040000E115250024700O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委託本院辦理「115年原住民族歷史事件走讀

工作坊實施計畫」第3場次「未繳回的記憶：大分事件與

卓樂手榴彈事件」活動簡章，敬請轉知貴校所屬通識教育

中心及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管及人員報名參與，並惠

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促進各大專校院一級單位整合資源及整體推動全民原

教，並鼓勵大專校院結合校內通識或一般課程，穩定開設

原住民族歷史、文化或當代議題之正式課程，爰辦理旨揭

活動。

二、敬請貴校轉知所屬相關單位，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均可優

先報名參加：

(一)大專校院一級單位主管。

(二)大專校院通識教育中心主管。

(三)大專校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。

(四)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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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旨揭活動場次名稱及辦理時間如下：

(一)名稱：第3場次「未繳回的記憶：大分事件與卓樂手榴彈

事件」。

(二)時間：115年6月30日至7月1日（星期二、三）辦理（優

先錄取東區學校）。

(三)各場次以優先錄取初次參與本計畫活動之學校為主，每

校以1人為原則，並依報名時間排序錄取；至若報名截止

後仍有名額，將開放其他區域大專校院教師報名者參

與，並依報名期間之報名順序錄取。

四、完整參與一場次活動者，將由本院核發8小時環境教育時

數。

五、報名方式及時間：採網路方式報名（報名網址：

https://forms.gle/ChouSCVjG5RoUBes5）或掃描簡章中

QR-Code。第3場次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5年6月8日（星期

一）中午12時止；其他場次報名日後公布。

六、若有活動相關問題，請洽本院承辦人員：李小姐：02-

7740-7154，peienliwork@mail.naer.edu.tw；黃小姐：

02-7740-7175，janiceh1212@mail.naer.edu.tw。

正本：公私立大專校院通識教育中心、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(請分繕)
副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(含附件)、教育部綜合規劃司(含附件)13


